附件
吉林省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项规划
根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号）和教育部《关于做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基一厅〔2016〕4号）要求，按照省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吉林省教育“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工作目标，在各市（州）、各县（市、区）编制本级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项规划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学龄人口变化及城镇化建设等因素，制定本规划。
一、基本情况和现状分析
 （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吉林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中部，总面积18.74万平方公里。全省现辖1个副省级城市、7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60个县（市、区）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2015年末，全省总人口为2753.3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522.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5.31%。全年出生人口16.16万人，出生率为5.87‰；死亡人口15.23万人，死亡率为5.53‰；自然增长率为0.34‰。人口性别比为101.77（以女性为100）。
2015年，全省实现GDP总值14274.11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全省人均GDP达到51852元。全口径财政收入2144.0亿元，完成地方级财政收入1229.3亿元。地方财政支出3217.1亿元，其中，科学技术支出41.4亿元，增长13.6%，教育支出477.6亿元，增长17.3%。
（二）义务教育发展现状
截至2015年末，全省小学4493所，在校生127.97万人，净入学率99.78%，专任教师9.68万人。普通初中1176所，在校生59.52万人，净入学率99.26%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 94%，专任教师7.3万人。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中共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4.16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 7.55%， 95.7%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
表1    2015年全省小学、初中分城乡情况
	
	校  数
	在校生数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合计
	4493
	1176
	1279766
	595518

	城区
	511
	271
	503784
	277647

	镇区
	616
	474
	455055
	221931

	乡村
	3366
	431
	320927
	95940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围绕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坚持把发展义务教育作为加快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必要基础，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的基础性工程，作为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首要内容，不断加强省级统筹，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截止目前，全省共有49个县（市、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评估认定，比例达到81.7%，居全国前列。
1.经费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15年全省义务教育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投入273.3亿元，比2010年增加124.2亿元，增长83.2%。城乡生均公用经费同步提高到小学600元、初中800元；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每生每年6000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民族教育学校按普通学校2倍核拨公用经费。进一步完善了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组织实施了“全面改薄”项目、校舍安全工程、农村初中寄宿条件改善工程等系列工程项目，加强校园校舍等办学条件硬件建设，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补充配备实验室器材、图书、计算机、多媒体等设施设备。2015年底，小学、初中生均校舍面积分别达到7.1和13.1平方米，分别比2010年提高22%和75%，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分别达到1402元和2377元，分别比2010年增加两倍以上。
3.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稳步提高。实施“特岗计划”“硕师计划”和“省部属免费师范生计划”，培养选拔义务教育教师2万余人。实施“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行动计划”“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和“吉林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提升计划”，培训各类教师36万余人次。印发《关于在城市推行义务教育大学区管理的指导意见》，促进校际联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印发《关于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工作的指导意见》，已交流校长1393人，教师8589人。
4.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行为日益规范。印发《吉林省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的实施意见》，通过实施对标、整改、创建、达标四个环节，推动学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全面实施“阳光入学”“阳光分班”，推行过程公开，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完善优质高中指标生政策，通过探索打破分数壁垒等方式，着力解决薄弱校学生上优质高中的问题，有效缓解社会热点问题。
（三）2015年义务教育学校班额情况
1.班额情况分析
——小学班额情况。小学总班数41424个，平均班额30.89人，其中城区11978个，平均班额42.06人；镇区11936个，平均班额38.12人；乡村17510个，平均班额18.33人。分城乡班额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2015年全省小学班额情况
	
	班级数
	66人
及以上
	占比
%
	56-65人
	占比
%
	51-55人
	占比
%
	46-50人
	占比
%
	45人及以下
	占比
%

	合计
	41424
	621
	1.5
	658
	1.6
	1703
	4.1
	2390
	5.8
	36052
	87

	城区
	11978
	317
	2.6
	407
	3.4
	1072
	9
	1380
	11.5
	8802
	73.5

	镇区
	11936
	301
	2.5
	220
	1.8
	562
	4.7
	829
	7
	10024
	84

	乡村
	17510
	3
	0
	31
	0.2
	69
	0.4
	181
	1.0
	17226
	98.4


从区域分布看，有18个县（市、区）存在56人及以上的班级，占县（市、区）总数的30%；有11个县（市、区）存在66人及以上的班级，占县（市、区）总数的18.33%。从学校分布看，有84所小学存在56人及以上的班级，占小学总数的1.87%；有39所小学存在66人及以上的班级，占小学总数的0.87%。
——初中班额情况。初中总班数14413个，平均班额41.30人，其中城区6051个，平均班额45.88人；镇区5572个，平均班额39.83人；乡村2790个，平均班额34.39人。分城乡班额分布情况见表3。
表3    2015年全省初中班额情况
	
	班级数
	66人
及以上
	占比
%
	61-65人
	占比
%
	56-60人
	占比
%
	51-55人
	占比
%
	50人及以下
	占比
%

	合计
	14413
	190
	1.3
	131
	0.9
	437
	3.0
	762
	5.3
	12893
	89.5

	城区
	6051
	137
	2.3
	94
	1.6
	356
	5.9
	507
	8.4
	4957
	81.9

	镇区
	5572
	53
	1.2
	37
	0.7
	74
	1.3
	228
	4.1
	5180
	93.0

	乡村
	2790
	0
	0
	0
	0
	7
	0.3
	27
	1.0
	2756
	98.8


从区域分布看，有13个县（市、区）存在61人及以上的班级，占县（市、区）总数的21.67%；有8个县（市、区）存在66人及以上的班级，占县（市、区）总数的13.33%。从学校分布看，有24所初中存在61人及以上的班级，占初中总数的2.04%；有15所初中存在66人及以上的班级，占初中总数的1.28%。
2.大班额原因分析
——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口集聚产生大班额现象。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林区、牧区、矿区等劳动力人口及家庭涌入城区或镇区，其随迁子女在某区域集中的就学需求，导致出现较大的教育缺口，进而出现大班额问题。
——学校规划建设与区域发展不同步导致大班额现象。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镇建设也随之加快，新建城区和新建小区日益增多，学校的规划及建设没有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导致部分地区教育资源紧张，产生大班额现象。
——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矛盾带来大班额现象。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来越高，伴随着一些从众心理，一些农村家长将学生从村小或教学点送到县镇学校读书，有的城市家长通过购买学区房等方式挤进办学条件好、升学率高的义务教育学校，在同一所学校还存在个别择班的情况，致使班额增大。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义务教育法》为遵循，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合理规划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确保义务教育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有序扩大学位供给，统筹城乡师资配置，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逐步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现象，保证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为到2020年实现我省义务教育更高水平均衡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依法推进，以县为主的原则。县级政府切实落实发展义务教育的法定主体责任，突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优先发展义务教育，坚持城乡并重、软硬件并重，保证公共资源配置对义务教育重点倾斜、优先支持和全面保障。
2.坚持统筹兼顾，科学规划的原则。综合考虑户籍制度改革、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人口及学生流动等因素，统筹学校布局规划、建设管理、师资配置、质量提升等方面因素，充分考虑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现实需求，处理好办学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学生就近上学的关系，努力满足适龄儿童、少年就近接受良好义务教育的需求。
3.坚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的原则。从不同地区的实际出发，科学选择发展路径，合理规划学校布局，以城镇为重点，根据大班额产生的不同原因提出具体对策措施。对于教育资源整体不足的，应以发展为主，有序扩大学位供给；对于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应以改革为主，引导学生合理流动；对于择校择班的，应以强化管理为主，均衡班额配置。
4.坚持提升质量，促进公平的原则。立足当前，兼顾长远，围绕在更高水平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将从根本上消除大班额作为提升质量，促进公平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在统筹推动解决办学条件改善、教师队伍优化配置、办学行为规范、特殊群体平等受教育过程中消除大班额，缩小区域、城乡、校际间差距，使城乡学生共享有质量的教育。
三、工作目标和任务
（一）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总体目标：以县（市、区）为单位,到2018年年底，基本消除小学56人及以上、初中61人及以上大班额现象，比例控制在5%以内；消除66人以上大班额。到2020年年底，力争基本实现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标准班额，比例达到95%以上；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现象。现有班额已经低于底线要求的，不得再增加班额。
主要任务：规划新建小学22所，校舍面积 216725平方米，容纳在校生29946人；规划新建改扩建小学校舍面积112171平方米，容纳在校生12480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1676人。规划新建初中4所，校舍面积41363平方米，容纳在校生5120人；规划新建改扩建初中校舍面积177163平方米，容纳在校生13320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563人。积极稳妥地分流学生。
（二）年度目标和任务
——到2017年年底，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标准班额比例达到90%以上。小学56人及以上，初中61人及以上大班额的比例控制在6%以内。66人及以上大班额的比例控制在2%以内。
规划新建小学9所，校舍面积 70376平方米，容纳在校生11112人；规划新建改扩建小学校舍面积59733平方米，容纳在校生7000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639人。规划新建改扩建初中校舍面积57677平方米，容纳在校生6930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108人。
——到2018年年底，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标准班额比例达到92%以上。小学56人及以上、初中61人及以上大班额的比例控制在5%以内。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
规划新建小学6所，校舍面积93635平方米，容纳在校生9330人；规划新建改扩建小学校舍面积35238平方米，容纳在校生3360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607人。规划新建初中2所，校舍面积27572平方米，容纳在校生2700人；规划新建改扩建初中校舍面积79990平方米，容纳在校生3645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225人。
——到2019年年底，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标准班额比例达到94%以上。小学56人及以上、初中61人及以上大班额的比例控制在3%以内。无66人以上超大班额。
规划新建小学2所，校舍面积 18154平方米，容纳在校生2430人；规划新建改扩建小学校舍面积8000平方米，容纳在校生1320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114人。规划新建改扩建初中校舍面积38108平方米，容纳在校生2610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74人。
——到2020年年底，力争基本实现小学45人、初中50人的标准班额，比例达到95%以上；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现象。无66人以上超大班额。
规划新建小学5所，校舍面积34560平方米，容纳在校生7074人；规划新建小学校舍面积9200平方米，容纳在校生800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316人。规划新建初中2所，校舍面积13791平方米，容纳在校生2420人；规划改扩建初中校舍面积1388平方米，容纳在校生135人；规划新招聘专任教师156人。
四、工作措施
（一）科学规划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解决由于布局不合理带来的大班额问题。各级政府要把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纳入城乡发展总体规划，综合考虑城镇化发展、户籍制度改革、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人口及学生流动因素，学龄人口变化趋势，构建与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和空间布局相适应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建设机制，以县为单位编制本地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不得盲目建设城镇学校和撤并乡村学校，不得集中建设义务教育园区和超大规模学校。优化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范布局调整程序，坚持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避免由于盲目撤并致使学生流向城镇的问题。依法依规制定闲置校园校舍综合利用方案，依据规定进行权属确认、用途变更和资产处置，确保优先用于发展教育事业。
（二）确保城镇学校建设用地，解决由于无土地建设学校而带来的大班额问题。根据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依照中小学建设标准，根据学龄人口变化趋势，预留足够的义务教育学校建设用地，纳入城镇规划并严格实施。在编制年度用地供应计划时，新增用地指标、盘活的存量土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节余指标优先用于解决大班额问题。对已关闭、合并、闲置学校教育用地开展调查，积极做好盘活、开发、利用工作。实行教育用地联审联批制度。
（三）有序扩大城镇学校学位供给，解决由于承载能力不足形成的大班额问题。统筹“十三五”期间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依法落实城镇新建居住区配套标准化学校建设，合理确定区域内每所学校的服务半径和办学规模，确保学位供给满足需要，为学生就近入学提供保障，严禁建设豪华学校。实施“交钥匙”工程，统筹推进重点城镇、近城郊区、新建城区和旧城改造配套学校建设，与住宅建设首期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确保新建一所、达标一所，严格执行省定办学标准，按标准班额办学。新建配套学校建设方案，相关部门应征得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定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中小学用地的，应当征求同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未按照规划配套建设学校的，不得发放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书，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四）统筹城乡师资配置，解决由于教师短缺引发的大班额问题。按照生师比、班师比、教学量相结合的方式，合理核定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建立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统筹配置机制和跨区域调整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使教师资源配置与学校办学规模协调一致。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全面推进教师“县聘校用”改革，按照教师职业特点和岗位要求，完善教师招聘机制，统筹调配编制内教师资源，着力解决教师结构性缺员和城镇师资不足特别是体音美教师短缺问题。每年培养500名左右省属高校免费师范生，逐步加大小学全科教师培养比例，定向培养“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实行乡村教师收入分配倾斜政策，按照越往基层、越往艰苦地区补助水平越高的原则，使乡村教师实际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同职级县镇教师工资收入水平。落实并完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实施范围扩大到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和省级贫困县。落实边远艰苦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落实乡村教师职称评聘倾斜和优秀教师奖励政策。
（五）提升薄弱学校和乡村教育质量，解决由于学生向优质学校、城镇学校过度集中出现大班额问题。着眼长远，立足治本，坚持城乡并重和软硬件并重，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增强现有薄弱学校和乡村学校吸引力。采取“大学区”管理，以强校带弱校，缩小校际差距，逐步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落实“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完善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机制和管理办法，实行乡（镇）中心学校与村小及教学点一体化办学，强化中心学校对村小学、教学点的指导和管理，实行一体化考核评价。深入推进校长、教师交流，城镇学校和优质学校教师每学年到乡村学校交流轮岗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总数的20%。实施“农村学校校长助力工程”，组织开展“送培到县”等活动，重点加强乡村学校校长培训。
（六）加大义务教育学校管理力度，解决由于择校、择班等管理不严带来的大班额问题。落实《吉林省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的实施意见》，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内涵发展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力争到2020年所有学校实现管理标准化。推行“阳光入学”政策，进一步健全、完善科学、明晰、便利的招生入学制度，主动向社会公开入学程序、招生范围、招生计划和招生结果等重要信息，加强招生计划管理，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实施“阳光分班”，推进利用分班软件等现代化手段对义务教育新生进行随机分班，促进择班、择师问题有效解决。各级政府对确需通过分流学生解决大班额的，要做好分析和研判，在保证公平与稳定的前提下有序进行。进一步完善优质高中指标生政策，通过探索打破分数壁垒等方式，合理引导和分流学生。加强学籍管理，坚持“籍随人走、人籍相符”的原则，严格学籍异动的条件和程序，严控非正常转学。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省级统筹和县级主体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消除大班额工作紧紧地抓在手上，成立相应组织机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抓好统筹规划、宣传协调、督促检查等重要环节工作，及时妥善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省教育厅统筹指导各地工作落实，督促检查工作落实情况，建立消除大班额年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考核制度，总结工作经验，通报存在问题。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县（市、区）消除大班额工作的调度、检查和指导。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实施消除大班额工作，建立消除大班额工作台账，对大班额学校实行销号管理。
（2） 形成部门合力
在各级政府的统筹领导下，完善部门配合协调机制，强化责任分工与任务落实，共同推进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项规划实施工作。教育部门要加强同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统筹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专项规划编制与工作实施；编制部门要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满足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需要；发展改革部门要把义务教育学校作为城乡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安排重大项目和资金投入时优先支持义务教育学校建设；财政部门要切实增加投入，支持城乡教育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配合教育部门合理安排调配中小学教职工；国土部门要优先保障教育用地；住房建设及规划部门要根据城镇化需要，会同教育部门搞好城镇学校布点。
（3） 落实项目资金
各地切实落实本级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责任，建立义务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占各级财政支出的比例，优先保证消除大班额所需资金。在实施本级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项规划时，要与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搞好衔接，将全面改薄规划中消除大班额的项目纳入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专项规划，落实好项目资金。依法加强义务教育经费管理，县级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义务教育经费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监督。建立教育经费公告制度，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加大省级财政对农村地区、贫困地区以及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四）严格监督检查
各级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将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项规划和实施工作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度。县级政府教育督导机构认真开展消除大班额工作检查，及时发现并督促解决好存在的问题。市（州）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要对各县（市、区）是否制订专项规划、调整是否合理、保障措施是否到位、工作程序是否完善等进行专项督查。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对各市、县专项规划实施工作开展专项督导，对存在问题较多、社会反映强烈的地方，责成其限期整改。加强对已经完成基本消除大班额工作任务的县（市、区）的复查工作，切实采取措施防止形成新的大班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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